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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政协三门峡市八届二次会议第10号

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牛原、张帆、赵晶、张险峰、张全兴代表：

您“关于在商务中心区增设社区医院的提案”的提案已收悉。现就建议中提到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：
社区卫生服务是城市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目标的基础环节。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，构建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医院和预防保健机构分工合理、协作密切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，对于坚持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的工作方针，优化城市卫生服务结构，方便群众就医，减轻费用负担，建立和谐医患关系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社区卫生服务工作，2006年以来先后出台了《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06〕10号）、《关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(试行)的通知》(卫妇社发〔2006〕239号)、《关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站基本标准的通知》(卫医发〔2006〕240号)、《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政〔2006〕66号）、《关于印发河南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标准(试行)的通知》（豫卫基妇〔2009〕6号)、《关于加强社区规范化建设完善社区服务体系的通知》(三党建〔2022〕8号 )等文件，对发展社区卫生服务，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和社区卫生服务队伍建设，提出了明确要求，现就商务中心区社区卫生服务现状做如下说明：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设置原则

《国家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(试行)的通知》(卫妇社发〔2006〕239号)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政〔2006〕66号）和《河南省“十四五”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》规定：政府原则上按照3-10万居民或按照街道办事处所辖范围规划设置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,根据需要可适当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。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办事处应增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。

商务中心区社区卫生服务现状

依据三门峡市人民政府《关于撤销陕州区张湾乡设立甘棠街道的批复》和陕州区人民政府《关于同意甘棠街道设立站北社区和临湖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批复》（三陕政文〔2023〕20号）规定，山水秀庭、滨河湾、陕州花园、鸿润城等小区属于甘棠街道办事处下辖的临湖社区。

现甘棠街道办事处所辖范围内设有甘棠卫生院（原张湾乡卫生院），为辖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，以及常见病、多发病的诊疗护理、康复治疗、康复训练等综合服务，同时承担辖区内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，负责对村卫生室、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综合管理、技术指导和乡村医生的培训等。临湖社区设有甘棠街道临湖社区卫生服务站（甘棠路周公西路交叉口西南100米关沟新村11号楼下），为辖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常见病、多发病的初级诊治、康复等基本医疗服务。

下一步工作目标和计划

我委将持续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，提升社区卫生健康服务能力，丰富服务内涵，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。

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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